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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 观察
水电费本该明码标价，却成了一笔糊涂账？近日，拉萨市民唐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，他住在

堆龙德庆区某出租房，遭遇房东收取高价水电费——电费1.5元/度、水费3元/立方米。据了解，西藏居
民用电基础价为0.49元/千瓦时，水费为1.54元/立方米。唐先生多方投诉，却陷入维权难的困局。记
者对此展开深入调查。

租房遭遇“高价”水电费？
律师建议：租赁合同订立伊始应充分协商水电费标准

租户投诉
遭遇“高价”水电费

唐先生介绍，他于2023年12月24日租下该
房屋，当时房东只告知他房租为每月500元，另
收取每月20元清洁费，并未通过任何形式告知
水电费的收费标准。直到2024年12月中下旬
的一个晚上，房东以配合派出所检查为由，让唐
先生签订一份协议。“当时他只让我签字、按手印
并写日期，并没有仔细看内容。后来发现合同第
四条严重违反电力法、物价法以及合同法等国家
相关法律。”唐先生说。

从唐先生提供的协议照片来看，其中关于水
电费的条款确实与正常收费标准存在差异。在西
藏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标准全区统
一执行0.49元/千瓦时，实行居民生活用电分季节
阶梯电价。丰水期（每年5—10月），居民每户每月
用电量在100千瓦时（含本数）以内的，按0.49元/
千瓦时收费；101—200千瓦时的电量，价格下降
15%，即0.4165元/千瓦时；201千瓦时（含本数）以
上的电量，价格下降30%，即0.343元/千瓦时。枯

水期（每年1-4月和11—12月），居民每户每月用电
量在300千瓦时（包含本数）以内的，执行0.49元/
千瓦时；301—400千瓦时的电量，价格上浮10%，
即0.539元/千瓦时；401千瓦时（包含本数）以上的
电量，价格上浮20%，即0.588元/千瓦时。而自来
水收费标准中，居民用水价格为1.54元/立方米。
但房东却坚持按水费3元/立方米、电费1.5元/度的
标准收费。

发现问题后，唐先生向房东普及了相关法
律知识，然而房东依旧坚持自己的收费标准。无
奈之下，唐先生拨打了12345热线反映情况。期
间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前往了解情况，但回复
称房东签订了协议，应按协议执行。唐先生对此
并不认同，他表示：“合同法有明确规定，签订的
合同若违反国家相关法律，相关条款是无效的。”

之后，唐先生又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诉
举报电话，工作人员让其向拉萨市住房和城
乡建设局反映；而拉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又让其找拉萨市消费者协会。同时，唐先生
也联系了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的客服电
话 95598，而供电公司表示没有执法权，无

法解决这件事情。期间，拉萨市物价局电话
也一直打不通。拉萨市消费者协会回复称，
如果是个人出租房屋乱收费，他们无法处
理；如果是公司或者个体工商户，他们才能
处理。“我是4月25日给12315的客服打电话
投诉的，客服说15个工作日之内会回复我，
但我没接到回复电话。”唐先生无奈地说。

房东回应
调解后达成付费协议

针对此事，房东刘先生也作出了回应。刘
先生表示，自2023年12月24日唐先生租下了两
间房，截至2025年5月2日，唐先生的两间房共
计用电1697度，其中一间房用电1664度，另一间
房用电33度。“租房前我就明确告知他，电费1.5
元/度，水费3元/立方米，清洁费每月20元，租房
合同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年多来，我多次
找他结算电费，他都拒绝支付。”刘先生说。

刘先生还透露，该房屋已经营约 8 年，
地皮归属堆龙德庆区南嘎社区。对于 1.5
元/度的电费收费标准，刘先生解释称，社区

此前购买了变压器，虽然具体费用不详，但
他每年需缴纳 12500元维护费；若遇设备损
坏，社区、自家及另一出租房需共同分摊维
修费用，上个月变压器维修就花费 3 万多
元，三家均摊了1万多元。“拉萨出租房的电
费收费情况基本都是 1.5元/度，并非我一家
如此。而且出租房人员流动性大，供电公司
无法实现一户一表，只能统一收费。水费的
话是因为我也要给社区缴纳 2 元/立方米，
期间还有一些损耗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从租
户这边来平摊收取。”此外，刘先生回应合
同签订日期问题时称，因唐先生一直未提供
身份证复印件、未办理暂住证，导致合同拖
延至2024年5月24日才签订。

经南嘎社区工作人员调解，唐先生最终
同意按0.7元/度的价格支付电费，并于5月2
日结清1188元电费。

目前，唐先生已退房。刘先生表示，只要
唐先生出具收到退押金的收据，即便没有押
金凭证，也会全额退还，不会克扣任何费用。

（下转02版）

本报记者谭瑞华

本报拉萨讯（记者 赵文慧）13日下午，西
藏自治区“民法典宣传月”启动仪式在拉萨市
城关区万达广场举行。

活动现场，各参与单位通过现场发放宣
传资料与礼品、悬挂横幅标语、提供现场咨询
等方式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讲解与日
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民法典知识。

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宣传摊位前，
市民索朗次仁认真翻阅民法典宣传材料后感
慨道：“这样的宣传太有必要了，让我们在生
活中遇到问题时知道该如何应对。”

活动现场还巧妙采用了“法治+文艺”的
创新形式，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普法盛
宴。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，小品、
相声、舞蹈等节目融入了法治元素，让群众在
欢声笑语中了解民法典知识，也引发了大家
对法治的深入思考。

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副处
长普布次仁表示：“在西藏开展民法典宣传
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，关乎社会稳定、民生
福祉和法治建设的推进，此次活动也是优
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下一步，

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积极创新宣传
形式，精心策划特色活动，强化教育普及力
度，整合多方资源，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宣
传氛围。”

今年 5 月是全国第五个“民法典宣传
月”，在此次民法典宣传月期间，全区还将陆
续开展“典”亮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普法活
动、“民法典七进”主题活动、民法典网络普法
行活动以及推进“法律明白人”“农牧区学法
用法示范户”行动等多项普法宣传活动，推动
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。

2025年西藏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启动
图为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现场。本报通讯员王云飞摄


